留学人员落户北京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原户籍所在地登记机关
	省         市公安局              派出所

	原户籍所在地详细地址（请按照户口本首页或户籍证明填写）
	

	民族
	
	婚姻状况
	

	迁入北京户籍详细地址
	

	迁入北京后的户口登记机关
	派出所

	落户介绍信编号
	（   2012  ）  教留服户字第      号

	声明：本人已于今日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领取落户介绍信一份和就业报到证一式两份，本人保证在有效期内办完相关手续，如果出现上述证明丢失或过期导致相关手续不能办理， 后果自负。                                     
                                签名：

	领取日期
	2012 年      月     日


注：

迁入北京户籍详细地址及户口登记机关填写参考：如果本人在北京有自己的房产或直系亲属有房产(直系亲属只包含配偶和父母)，可将户口落在房产对应的地址及派出所；如果用人单位或者对应的人才服务中心有集体户口，迁入北京户籍详细地址按照用人单位或者用人单位所对应的人才中心开具的落户地址证明填写。
落户介绍信编号不用填写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制表                                                              北京市公安局监制  
